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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股票于2025年3月3日、

3月4日、3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%，根据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。公司已于

2025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披露了《浙江黎明智造

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》(公告编号:2025-003)。 

  2025年3月6日，公司股票再次涨停。公司股票于2025年3月4日、3月5

日、3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的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%，2025年3月

4日至2025年3月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涨幅达到33.10%。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

幅较大，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风险。 

  经营业绩风险：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.47亿元，实现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,089.66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.79%及

34.47%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绩风险。 

  估值偏高风险：目前公司股票市盈率（PE,TTM）达到57.82，显著高于

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。 



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

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交易市场风险，切实提高风险意识，审慎决策，理性投资。 

 

一、 相关风险提示 

（一）股价累计涨幅较大，二级市场交易存在风险 

公司股票于2025年3月4日、3月5日、3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的收盘价格

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%，2025年3月4日至2025年3月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涨

幅达到33.10%。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，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

风险，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，请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，理性决策，审慎投资。 

（二）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

根据公司2024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

的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3），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实

现营业收入4.55亿元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,678万元，较上年

同期分别增长6.10%及24.58%；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.47亿元，

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,089.66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.79%

及34.47%。公司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变化。 

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，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。市场环境、

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，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，内部

生产经营秩序正常。 

（三）估值偏高，显著偏离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

截至2025年3月6日，公司股票市盈率（PE,TTM）达到57.82，公司市盈率

水平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。结合公司近期经营情况、内外部

经营环境分析，公司基本面近期未发生重大变化。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



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、公司经营情况、金融市场流动性、行业政策

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，审慎决策、理性投资。 

（四）媒体报告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情况 

本公司董事会确认，除已披露事项外，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

协议等，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、

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，公司前期披露

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 

（五）其他相关风险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为公司

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 董事会声明 

本公司董事会确认，截至目前，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

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，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、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

大影响的信息，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3月7日 


	重要内容提示:

